附件

2025年东莞市制造业企业“软硬分离”
奖励项目申报指南

一、申报对象
由制造业企业将软件业务剥离，在东莞市内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软信企业。
二、申报条件
1.申报企业已在东莞市办理工商、税务登记，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2.申报企业的母公司属于制造业企业，且在申报企业持股比例不低于50%（含）。
3.申报企业须同时满足注册时间与对应营业收入要求：
（1）注册于2023年1月1日（含）至2024年12月31日（含）期间的企业，2024年度营业收入须达到2000万元及以上；
（2）注册于2025年1月1日（含）之后的企业，申报前当年营业收入须达2000万元及以上。
4.申报企业须于申报前完成升规纳统，且行业属性属于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64）、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65）。
5.申报企业不存在《东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关于东莞市促进经济发展类专项资金不予资助范围的若干规定>的通知》（东财规〔2023〕2号）不予资助的情形。
6.申报企业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三、资助方式和标准
（一）资助标准。对符合条件的申报企业给予一次性最高不超过50万元奖励。
（二）择优资助。市工信局可根据年度预算规模，结合项目库储备情况，对资助标准进行适当调整，制定资金使用计划。
四、申报时间
（一）线上申报。2025年11月10日（星期一）至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17:00。（逾期未提交，视同放弃申报。）
[bookmark: _GoBack]（二）纸质材料提交。待线上预审通过后，于2025年12月5日（星期五）17:00前提交纸质材料。（逾期未提交，视同放弃申报。）
五、申报材料
（一）东莞市制造业企业“软硬分离”奖励项目申请表（详见附件）（预审通过后的次日通过指定渠道下载由系统生成带流水号字样水印的申请表，加盖企业公章鲜章；法定代表人签章处可以为亲笔签名或盖私章）
（二）申报企业及母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三）申报企业及母公司最近一期统计主管部门的《调查单位基本情况》表（在统计联网直报系统导出的PDF件，表号101，带有系统导出生成的图形水印）
（四）申报企业法人代表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五）申报企业的财务报表
2025年之前注册的企业需提供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税审报告）和最近一个月会计报表（含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
2025年新注册的企业提供最近一个月会计报表（含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
（六）申报企业股权结构证明材料（如验资报告、公司章程、股权投资协议等能证明公司股东投资比例、投资金额、股权分配依据的材料，加盖申报企业及母公司公章）
（七）申报企业及母公司信用报告（信用情况在“信用中国”查询，网址：https://www.creditchina.gov.cn/，下载时间为提交申请当月）
（八）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仅企业变更过名称的情况才需要提供，无需加盖企业公章）
（九）申报材料提交注意事项：
1.整套材料需要打印在A4纸上并胶装成册，一式两份；需要加盖封面章及骑缝章鲜章；不强制要求形成页码和目录。
2.申请表水印件下载方式：
（1）“i莞家”路径：在电脑上或手机上打开“i莞家”微信小程序，登录个人账号返回主页面，点击“企莞家”进入页面后点击个人名字旁的“选择企业”-“立即添加”-“手动添加”-输入企业信息-“选择办事”，选择企业后在“企业空间”一“我的办件”-找到对应业务记录-找到“材料附件”-找到对应申请材料，即可找到水印件，点击水印件直接下载，或者点击水印件后出现“复制下载链接”按钮，点击该按钮后复制到浏览器下载。
（2）通过进度查询链接下载路径：http://zwfw.dg.gov.cn/html/portal/apply/particulars.html?sblsh=流水号（“流水号”三个字请替换为申报成功后的实际流水号，请注意不要带有空格），该链接在预审通过后会通过邮件的形式发至经办人邮箱。
六、工作流程
采取线上填报与纸质报送相结合的方式，具体如下：
（一）网上申报。申报单位登录“企莞家”企业综合服务平台（网址https://zwfw.dg.gov.cn/dgecsp），点击“我要享政策”菜单，搜索“2025年东莞市制造业企业“软硬分离”奖励项目”，点击“申报入口”，填写信息并上传所有申请材料。申报进度可在“企莞家”平台中“企业空间”查询。
（二）形式审查（网上预审）。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依次对申报材料进行网上预审做形式审查，申报状态将更新为预审通过、预审不通过或退回修改。网上预审退回修改的，申报单位需在5个工作日内补充完善并重新提交；逾期未提交，视同放弃申报（系统自动办结逾期业务，补正不通过）。
（三）提交纸质材料。网上预审通过后，申报单位按上述“五、申报材料”相关要求准备纸质材料一式两份，以现场或邮寄方式提交，具体提交方式如下：
1.现场提交：申报单位持纸质申报材料和网上预审通过的手机短信，提交材料至东莞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综合服务三区，可提前通过“i莞家”公众号/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选择“预约办事”-选择东莞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服务三区-惠企服务（政策兑现）-选择办事时间预约办理。
2.邮寄提交：登录“i莞家”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预约办事”-点击“不见面审批-邮寄”-搜索“软硬分离”关键字，点击“申报入口”-点击右上方“邮寄办理”-完成条件自检和情形筛选-选择代办后填写寄件信息和企业信息-提交。待收到寄件短信之后可在“个人中心”-“我的寄件”查看寄件进度，随件附纸注明预审通过流水号，相关邮寄费用由申报单位自理。
（四）项目审核。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查，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核查申报企业是否存在不予资助的情形。
（五）资助公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将资助计划报局相关会议审议通过后，向社会公示5天。
（六）审批拨付。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将公示无异议或异议排除后的资助计划上报市政府。市政府审定通过后，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理资金拨付。
七、责任与义务
（一）项目申报企业是项目质量的责任主体，无论项目最终是否获得资助，申报企业均需要对所提交的项目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负责；
（二）项目申报单位如提供虚假资料或凭证骗取财政资助资金的，停止拨付财政资助资金，追缴已拨付的财政资助资金，取消单位5年内申报财政资助资金的资格。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受资助项目单位要切实按照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做好后续项目跟踪给管理、绩效评价、审计检查等相关工作，并根据需要配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做好经济运行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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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东莞市制造业企业“软硬分离”
奖励项目申报材料



单位名称（单位公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编制时间：2025年**月**日



2025年东莞市制造业企业“软硬分离”
奖励项目申请表
（在“企莞家”企业综合服务平台填写此表格）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注册类型
	

	注册资本
	
	资本币种
	人民币
	成立日期
	

	企业主要出资方的国别（或地区）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日本 □美国 □韩国 □其他（请填写）_______

	所属镇街（园区）
	
	营业执照地址
	

	银行开户名
	

	开户银行全称
	
	开户银行账号
	

	法定代表人
	
	手机
	
	电子邮箱
	

	申报联系人
	
	手机
	
	电子邮箱
	

	二、经营内容

	所属行业
	大类
	中类
	小类

	主营业务范围
	

	企业简介
（限300字，说明企业股权构成，主要产品和服务，技术开发能力，获得奖励、荣誉、资格称号等情况）
	




	三、经营情况（万元，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数）

	财务指标
	2023年
	2024年
	2025年1-9月
	备注

	营业收入（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研发经费支出（万元）
	
	
	
	

	实缴税金（万元）
	
	
	
	

	四、母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注册类型
	

	注册资本
	
	资本币种
	人民币
	成立日期
	

	企业主要出资方的国别（或地区）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日本 □美国 □韩国 □其他（请填写）_______

	所属镇街（园区）
	
	营业执照地址
	

	所属行业
	大类
	中类
	小类

	主营业务范围
	

	企业简介
（限300字，说明企业股权构成，主要产品和服务，技术开发能力，获得奖励、荣誉、资格称号等情况）
	




	项目责任承诺书

	本公司承诺，递交的申报资料真实有效，如存在利用虚假资料瞒报、虚报等手段通过资金申请资格审查并获得资金资助的，公司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后果。
公司获资助后，切实加强对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
主动配合项目跟踪、检查、评价工作，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及时按要求完成工信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统计年报和定期统计报表报送工作。


法定代表人（签章）：

企业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